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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清河站北-安宁庄综合开发地块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海开云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河站北-安宁庄综合开发地块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京规自出[合]字[2024]第0035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31511号]及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筑明细表》，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78101.46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380969.05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其中：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为363107.82平方米，拟建商业（公寓、酒店）、办公及地下车库用房，非经营用途规划建筑面积17861.23平方米。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件。
估价目的：北京海开云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站北-安宁庄综合开发地块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

估价期日：2024年10月22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31511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商业、办公，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京规自出[合]字[2024]第0035号]及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筑明细表》，估价对象拟建内容为商业（公寓、酒店）、办公及地下车库用房，上述用途符合《不动产权证书》证载地类范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商业（公寓、酒店）、办公及地下车库用房。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 “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3151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京规自出[合]字[2024]第0035号]及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筑明细表》，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78101.46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380969.05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证载用途为商业、办公，土地终止日期为商业2064年5月29日、办公2074年5月29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9.6年、办公49.6年。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商业（公寓、酒店）、办公及地下车库，其中，地下车库用途土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为50年，结合估价对象土地出让起始日期确定地下车库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74年5月29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6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商业（公寓、酒店）39.6年、办公及地下车库49.6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4年10月22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设定用途为商业（公寓、酒店）、办公及地下车库，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公寓、酒店）39.6年、办公及地下车库49.6年，假定未设定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土地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如：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4年10月22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海开云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10108017001GB00501W00000000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站北-安宁庄综合开发地块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31511号
	商业、办公
	——
	商业（公寓、酒店）、办公、地下车库
	3.2
	——
	3.2
	宗地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
	宗地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
	商业（公寓、酒店）39.6、办公及地下车库49.6
	78101.46
	380969.05
	53418
	10951
	417204

	抵押价值
	401783

	币种：人民币


备注：本次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指标按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筑明细表》进行设定，新增地下经营性用房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113924.94平方米，用途为地下办公、地下商业（酒店、公寓）、车库。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共计人民币15421万元。上表所列抵押价值已扣减上述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以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自然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3151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京规自出[合]字[2024]第0035号]、《建筑明细表》。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京规自出[合]字[2024]第0035号]约定，该项目地上建筑规模不低于60%自持，自持年限为最高土地出让年限，其中酒店、酒店式公寓、商业需全部自持。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31511号]复印件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正准备开始施工建设，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京规自出[合]字[2024]第0035号]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筑明细表》，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共计113924.94平方米，用途为地下办公、地下商业（酒店、公寓）、车库。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为15421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15421万元。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房屋所有权及相关面积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编第十二章第四百一十七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7.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或保留小数位，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9日

附表：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类别
	项目类型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房
	办公
	182231.73 
	176970.93
	5260.8

	
	酒店
	46346.12 
	37170.93
	9175.19

	
	公寓
	12404.52 
	12108.81
	295.71

	
	商业
	59287.10 
	22932.21
	36354.89

	
	车库
	62838.35 
	0
	62838.35

	小计
	363107.82 
	249182.88 
	113924.94 

	非经营性用房
	设备及其他
	17861.23 
	304.47
	17556.76

	小计
	17861.23 
	304.47
	17556.76

	合计
	380969.05 
	249487.35 
	131481.70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北端A、B、C、J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B23研发设计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HD00-0403-004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产业基地(新)HD00-0403-009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
	系数

	成交价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待估
	22485
	20677
	20691

	交易时间
	2024年10月22日
	100
	2024年1月23日
	100
	2023年8月3日
	100
	2022年10月31日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B4
	100
	 B4、B23
	97
	 F3
	100
	 F3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9.6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容积率
	3.2
	100
	4.04
	97
	2.2
	103
	2.2
	103

	自持情况
	60%自持
	100
	55%自持
	100
	全自持
	97
	全自持
	97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较好
	103
	一般
	100
	一般
	100

	
	办公集聚程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78101.46
	100
	70601.06
	100
	49900.54
	100
	32733.22
	99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临时三通
	100
	临时三通
	100
	五通
	103
	五通
	103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97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7
	100/
	103
	100/
	103

	自持情况
	100/
	100
	100/
	97
	100/
	97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3
	100/
	100
	100/
	100

	
	办公集聚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99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3
	100/
	103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22485
	20677
	20691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3201 
	20093
	2031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3201＋20093＋20310）÷3＝21201（元/平方米）
地上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21201×249182.88÷10000

＝528293（万元）

2.地下部分

依据目前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通用范本中对于规划条件变更、涉及新增地下经营性用房的政府土地收益补交标准，地下经营性用房需按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中所列地下空间修正系数再乘以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系数计算。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如下：

	 
	适用基准地价
	楼层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一至二级
	三至七级
	八至十二级

	地下商业
	商业用途比准类别
	地下第1层
	0.7
	0.6
	0.5

	
	
	地下第2层
	0.4
	0.3
	0.2

	
	
	地下第3层及以下各层
	0.3
	0.25
	0.2

	地下办公
	办公用途比准类别
	—
	0.3
	0.25
	0.2

	地下仓储
	地上主用途比准类别
	—
	0.3
	0.25
	0.2

	地下车库
	地上主用途比准类别
	—
	0.2
	0.15
	0.1


估价对象地下用途为商业、地下车库及地下仓储，则有：

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5%×规划建筑面积

＝（21201×0.6×0.25×36312.82 +21201×0.3×0.25×9240.57+21201×0.25×0.25×272.4

+21201×0.25×0.25×5260.8+21201×0.15×0.25×62838.35）÷10000
＝11547++1469+36+697+4996
＝18745（万元）

3.估价对象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

＝地上土地价格+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528293＋18745
＝547038（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采用收益法求取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前5年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8960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3891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6.5

	
	
	
	
	建筑面积（㎡）
	182231.73

	
	
	
	
	天数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49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3）
	其他收入
	0
	无其他收入
	
	

	2
	建筑物现值
	219034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

	1）
	建安费用
	15116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天·㎡）
	8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55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382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302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1）
	建造成本
	165569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331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7913+0.0009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791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1

	（5）
	利润
	25332+0.003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533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19034
	　
	　
	　

	3
	年经营费用
	738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6533.98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2075.25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4446.97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1.76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39196.53

	（2）
	维修费
	438.07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2

	（3）
	保险费
	219.0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194.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157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13941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

	
	
	
	
	收益年期(n)
	5

	
	
	
	
	年增长比率(g)
	2.5%

	6
	单价(元/平方米)
	7651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82231.73


2）5年后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4354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44299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天·㎡）
	7.4

	
	
	
	
	面积（㎡）
	182231.73

	
	
	
	
	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55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219034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1）
	建筑物重置价值
	219034
	
	
	

	（2）
	成新度（%）
	100%
	
	
	

	3
	年经营费用
	831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7437.07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2362.61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5062.7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1.76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39196.53

	（2）
	维修费
	438.07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费率（%）
	0.2

	（3）
	保险费
	219.03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221.7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603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房地产收益价值
	54752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

	
	
	
	
	收益年期(n)
	41.63

	
	
	
	
	年增长比率(g)
	0

	6
	折现价值
	409146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182231.73


综上，估价对象办公用房收益价值＝139418＋409146＝548564（万元）。

（2）采用收益法求取酒店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7622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7612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5

	
	
	
	
	建筑面积（㎡）
	46346.12

	
	
	
	
	天数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3）
	其他收入
	0
	无其他收入
	
	

	2
	建筑物现值
	55708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

	1）
	建安费用
	3844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天·㎡）
	8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2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97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76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1）
	建造成本
	42109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84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2013+0.0009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01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1

	（5）
	利润
	6443+0.003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644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55708
	　
	　
	　

	3
	年经营费用
	148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278.9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405.97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869.94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2.99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9968.67

	（2）
	维修费
	111.42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2

	（3）
	保险费
	55.7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38.1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613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9018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

	
	
	
	
	收益年期(n)
	36.62

	
	
	
	
	年增长比率(g)
	0

	6
	单价(元/平方米)
	19460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6346.12


（3）采用收益法求取公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632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163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4

	
	
	
	
	建筑面积（㎡）
	12404.52

	
	
	
	
	天数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2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3）
	其他收入
	0
	无其他收入
	
	

	2
	建筑物现值
	14910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

	1）
	建安费用
	1029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天·㎡）
	8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1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6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0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1）
	建造成本
	11271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22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539+0.0009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53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1

	（5）
	利润
	1724+0.003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72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4910
	　
	　
	　

	3
	年经营费用
	32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74.0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86.9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186.29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8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2668.11

	（2）
	维修费
	29.82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2

	（3）
	保险费
	14.9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8.1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30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1917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

	
	
	
	
	收益年期(n)
	36.62

	
	
	
	
	年增长比率(g)
	0

	6
	单价(元/平方米)
	15458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2404.52


采用收益法求取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前5年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2675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12659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6.5

	
	
	
	
	建筑面积（㎡）
	59287.1

	
	
	
	
	天数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6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3）
	其他收入
	0
	无其他收入
	
	

	2
	建筑物现值
	71262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

	1）
	建安费用
	4918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天·㎡）
	8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45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24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98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1）
	建造成本
	53867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07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2575+0.0009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57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1

	（5）
	利润
	8242+0.003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824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71262
	　
	　
	　

	3
	年经营费用
	240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125.7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675.15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1446.74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3.83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12752.16

	（2）
	维修费
	142.52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2

	（3）
	保险费
	71.2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63.3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027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4535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

	
	
	
	
	收益年期(n)
	5

	
	
	
	
	年增长比率(g)
	2.5%

	6
	单价(元/平方米)
	7650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9287.1


2）5年后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4430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14412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天·㎡）
	7.4

	
	
	
	
	面积（㎡）
	59287.1

	
	
	
	
	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8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71262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1）
	建筑物重置价值
	71262
	
	
	

	（2）
	成新度（%）
	100%
	
	
	

	3
	年经营费用
	270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419.57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768.64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1647.1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3.83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土地面积（㎡）
	12752.16

	（2）
	维修费
	142.52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费率（%）
	0.2

	（3）
	保险费
	71.26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72.1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72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房地产收益价值
	16444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

	
	
	
	
	收益年期(n)
	41.63

	
	
	
	
	年增长比率(g)
	0

	6
	折现价值
	122881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59287.1


综上，估价对象商业用房收益价值＝45357＋122881＝168238（万元）。

（5）采用收益法求取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939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车位·月）
	1000

	
	
	
	
	车位数量（个）
	1795

	
	
	
	
	月数
	12

	
	
	
	
	空置率
	10.0%

	2
	建筑物现值
	52802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100

	1）
	建安费用
	3955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天·㎡）
	6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7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31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79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1）
	建造成本
	43646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873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2086+0.0009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08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3.1

	（5）
	利润
	2226+0.001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22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52802
	　
	　
	　

	3
	年经营费用
	49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29.0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103.41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221.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4.05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

	
	
	
	
	分摊土地面积（㎡）
	13516

	（2）
	维修费
	105.6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2

	（3）
	保险费
	52.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9.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44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2244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

	
	
	
	
	收益年期(n)
	46.63

	
	
	
	
	年增长比率(g)
	0

	6
	单价(元/平方米)
	3572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62838.35


（6）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548564+90189+19175+168238+22446＝848612（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848612
	——
	——
	——
	

	2
	开发成本
	410907+0.1277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316460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88636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4432
	——
	——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
	——
	——
	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7619
	380969.05
	200
	——
	

	5）
	相关税费
	5773 
	——
	——
	2%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714
	380969.05
	45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7619
	380969.05
	200
	——
	

	（4）
	管理费用
	6516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6972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6367+0.0987P土
	——
	——
	3.1%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987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6367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45259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45407+0.1749P土
	——
	——
	13%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749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5407
	——
	——
	——
	

	4 .土地价格
	310977
	——
	——
	——
	1-2-3


三、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站北-安宁庄综合开发地块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市场比较法
	547038
	45%
	417204

	
	剩余法
	310977
	55%
	


四、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土地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海不动产权第0031511号]复印件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正准备开始施工建设，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合同编号：京规自出[合]字[2024]第0035号]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筑明细表》，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共计113924.94平方米，用途为地下办公、地下商业（酒店、公寓）、车库。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为15421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15421万元。则有：

抵押价格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417204-15421
＝401783（万元）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站北-安宁庄综合开发地块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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